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汶上县人民政府
关于高辉等任免职的通知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高辉任县大数据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政务热线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李东国任县政府调查研究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王建任县政务热线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孙磊、苑志超任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（县社会信用中心）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孟树霞任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；
张春艳任县教育保障服务中心（县教育考试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，免去其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（县水利移民服务中心）副主任职务；
丛林任县老年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；
袁航任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马洪森任县民政事务中心（县慈善总会办公室、县婚姻登记处）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李楠、杨钦任县财政保障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尹承法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人事考试中心主任职务；

马宏波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（县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中心）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晓英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（县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中心）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刘宾、薛英任县土地事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周颖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；
马勇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心（县城镇化发展服务中心）主任职务；

胡勇建任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杨凯任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高明强任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港航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高中红任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，免去其汶上邮政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于同龙任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（县水利移民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束同同任县河湖事务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杜春光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汶上县委员会副会长、秘书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孔桂平任县对外劳务合作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顾凯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史进利任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王正鹏任县审计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尹逊威任县审计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东波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刘圆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杨军任县市场监管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何超任县市政工程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玉振任县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美娟任县统计数据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帅、来存藤任县信访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静任县规划事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田春耕任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发展中心（县物业管理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夏虎任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汶上分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郭伟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；
张兵任县物资贸易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邓强任县金融运行监测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陈川任县金融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王汉蜜任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，免去其县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徐光照任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免去：

刘辉县大数据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路超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琳琳县教育和体育局总督学职务；
孙伟县老年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陈涛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；
何兆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；
陈建强县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职务；
宋毅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刘玉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步兆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徐振国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）苑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职务；
韩浩县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吴则明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发展中心（县物业管理服务中心）副主任职务；
尹爱玲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职务；
马洪涛县物资贸易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谭万岭县金融运行监测中心主任职务；
周生波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特此通知。

汶上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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